
 

 

參．報名手續及注意事項 

一、報名：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招生考試報名系統 

（一）本校招生報名及考試訊息多以 E-mail聯絡，報名時請填列正確且常用之信箱，並

請注意垃圾郵件匣，以免疏漏而影響自身權益。 

（二）報考相關問題請於報名登錄截止前 E-mail或來電詢問，截止後不得要求補救。報

名程序完成即可取得流水號，系統會 E-mail至考生報名登錄之信箱。 

（三）報名補登錄截止後，審核期間如有問題概以考生報名登錄之 E-mail聯絡，如未即

時回覆或處理，致「未通過報考資格審核」影響應試權益，責任自負。 

（四）報名系統提供各項考生資料查詢，如：「備審資料及應核驗文件」上傳及寄繳狀況、

「報名資格」審查結果及「應考證」查詢列印等，請多利用。 

二、報名費及退費說明： 

（一）1,800元(含基本費、審查、筆試及面試費用)，(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

免繳報名費(申請程序請參考「五、其他事項」)。 

（二）退費作業： 

條件 每筆處理費 說明 

‧繳費後提出申請免繳 
‧逾時繳費 
‧溢繳(同帳號重覆繳費) 
‧繳費後未完成報名登錄 
‧信用卡繳費金額錯誤 

100 元 因所繳款項已入帳 

‧報考資格經審核後不符規定 
‧相片不符規定 

300 元 因已進入報名審核程序 

‧不符上述退費條件 
‧取得應考證號碼 
‧全部、部份項目缺考或未錄取 
‧未依規定時間申請退費 

不予退費 因已完成報名審核程序 

＊繳費前，請審慎考量 
＊符合退費條件者，請於規定時間至報名系統申請。如本校查證屬實，原繳之報名費(不

含銀行系統處理費)扣除退費作業處理費後，至遲於重要日程表規定日期前匯入考生
填寫之帳戶。 

＊申請時間截止後可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退費申請結果查詢審核結果。 

三、報名步驟：取號→繳費→上傳相片→報名登錄→上傳資料；列印應考證 

取號 

請於取號期間至報名系統取得繳費帳號及網路報名專用碼，登錄考生身分證字

號、身分別、姓名、E-mail、電話、通訊地址、報考班別後，選擇 ATM 或臨櫃繳

費者取得【銀行代號】、【報名費繳費帳號】及【網路報名專用碼】；選擇信用卡線

上繳費者取得【網路報名專用碼】後請立即線上付款。取號後請登入「報名登錄

（含個人報名進度清單）」，完成清單所列各項步驟。如選錯身分別或繳費方式需

重新取號繳費報名。 

繳費 

＊逾時繳費或繳費後未於補登錄截止前登錄報名者，不得補辦報名手續。 

＊ATM轉帳或臨櫃繳款時，請務必輸入正確報名費帳號及金額，否則無法入帳成功。 

一、至全臺自動櫃員機(ATM)或網路 ATM轉帳(手續費依各家銀行規定)：約需

1小時入帳 
(一)持土地銀行金融卡：其它服務→轉帳→輸入報名費繳費帳號及金額。 

(二)持他行金融卡：其它服務→轉帳→005(土銀代碼)→輸入報名費繳費帳號及

金額。 

(三)使用郵局自動櫃員機(ATM)：跨行轉帳→非約定轉帳→005(土銀代碼)→輸入

報名費繳費帳號及金額。 

＊完成後請檢查交易明細表之「訊息代號」欄是否轉帳成功並保留明細表備查。 

https://exam-oaa.nsysu.edu.tw/p/412-1065-18081.php?Lang=zh-tw
https://exam-acad.nsysu.edu.tw/nsysu/antifee_refund/refund_list.php


 

二、臨櫃繳款：約需 4小時入帳，請提醒行員即時入帳 

(一)限於土地銀行繳款（免手續費），請勿至其他金融機構櫃臺匯款。 

(二)填寫二聯式存摺類存款憑條繳款。範例如下圖，繳款後請保留收據： 

存 

款 

憑 

條 

《 帳 號 欄 》填寫 14 碼報名費繳費帳號 

《 存 入 金 額 欄 》填寫報名費金額 

《 存 戶 欄 》填寫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 404 專戶 

《存繳人備註欄 》填寫考生姓名 

三、信用卡繳費：報名費另含銀行系統處理費 30元 
(一)取號時點選「信用卡線上繳費」→進入本校線上收款系統→詳閱注意事項。 

(二)輸入卡號、有效年月及檢核碼。 

(三)請列印或截圖刷卡成功網頁留存。 

＊銀行入帳時程較長，請於取號截止前繳費，刷卡成功與否請逕洽發卡銀行，未確
認前請勿重複刷卡! 

＊若取號後未能立即繳費，請至報名系統→報名登錄（含個人報名進度清單）→查

詢取得之帳號→信用卡線上繳費；補登錄期間請至報名系統→補登報名資料（含

個人報名進度清單）→信用卡線上繳費。 

 

上傳 

相片 

＊繳費入帳後，才可上傳照片；上傳照片後，才可登錄報名資料。 

＊上傳之照片將作為應考證及入學後學生證等資料使用。入學後更換需依規定繳交

重製工本費。 

＊請以本人近兩年脫帽正面證件用大頭照電子檔(jpg 格式)上傳，不得使用合成照

片。檔案格式及大小請參閱報名網頁，如不符規定（如生活照、背景有其他物品

或非人物圖片等），請於報名登錄截止前自行修正；截止後仍未修正概以「不符

報考資格條件」處理。 

報名 

登錄 

(請參閱

「網路報

名流程」) 

＊姓名中如有特殊字，請於報名登錄時先將該字輸入成「*」，再填寫簡章附表「造

字申請表」傳真，以免影響後續查詢、上傳資料及列印應考證等作業。 

＊報名時須設定密碼(建議設定常用密碼以免忘記，並請留意不要輸入空白格或注

音)，做為日後查詢資料使用。 

＊已取號考生如未於取號截止前完成報名，可於報名補登錄時間截止前至報名系統

→「補登報名資料」完成報名程序，逾期不予受理。 

＊報考資格之認定除工作年資依上傳之證明另行核算外，所有學經歷（力）證件以

報名系統輸入之資料為準，正本需於註冊入學時繳驗。 

＊報名登錄之身分證字號、地址及出生日期為查驗身分用；電話及 E-mail為連絡考

務用，請務必登錄正確，以免誤失重要資訊。如因填錯致延誤寄達、無法聯繫或

未讀取，責任自負。 

＊完成報名登錄後如需異動資料請於報名補登錄截止前至報名系統→列印「已完成

報名登錄者查詢」網頁→手寫上以下資訊並簽名→傳真至(07)525-2920 或拍照

E-mail至考生服務信箱。 

一、報考(非通訊)資料誤植：手寫上修改資訊。 

二、完成報名登錄取得流水號但因私人因素撤銷報名(視同報考資格不符規定)：

手寫上放棄報考原因。 

＊更改個人通訊資料： 

一、放榜前：請至遲於放榜十日前至報名系統→已完成報名登錄者查詢自行修改。 

  考生姓名 



 

二、放榜後：請於放榜三日後至報到前至教務處網頁網路註冊網頁→學生專區→

網路註冊→報到前資料確認修改。 

上傳 

資料 

＊請依【四、應上傳(寄繳)資料】說明於規定期間至報名系統→報名登錄(個人報名

進度清單)點選「報名及審查資料上傳」，依欄位顯示內容將資料分別存成 PDF 檔

(副檔名須為小寫.pdf)上傳。轉檔時請勿做保全設定(如禁止列印、組合或設定密

碼等)，若因此發生檔案錯誤或短缺之情事責任自負。 

＊若點選資料上傳時出現錯誤，請先確認個人資料是否有特殊字並傳真造字申請

表，再來電反應。 

＊若點選資料上傳時網頁無反應，請將網頁設為不封鎖快顯視窗。 

＊每一欄位上傳限制為 10MB，超過請至報名系統→已完成報名登錄者查詢列印「報

名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A4(以上)規格信封，印出紙本資料裝袋交寄；兩日後可

至「已完成報名登錄者查詢」確認收件狀態。惟本校採線上審查，寄繳書面資料

或未寄繳(未上傳)資料之考生放榜後不得要求重(補)審或提供評分等有關資料，

請自行斟酌。 

＊完成後請檢閱資料正確性、方向及解析度，並回個人報名進度清單確認是否顯示

「已上傳」，於報名補登錄截止前均可重複上傳覆蓋舊檔(如僅需刪除檔案，請上

傳空白 PDF檔覆蓋)。系統以補登錄截止時間所存檔案供系所審查，關閉後概不受

理抽（補）件。 

列印 

應考證 

＊請於開放列印應考證後，至報名系統→已完成報名登錄者查詢確認是否通過『報

考資格審核』，通過即可列印(色彩不拘，以清晰為準)，代表可進入系所考試階

段。 

＊應試時需攜帶應考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國民身分證、護照、有照片之全民健

康保險卡、汽機車駕駛執照、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或居留證擇一）；應考證正

背面不得書寫任何文字、符號攜入試場，違者依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

處理辦法」論處。 

四、應上傳(寄繳)資料： 

資料項目 方式 

報考所需學歷（力）證明或備審資料 請存成 PDF檔上傳 

國外/大陸/港澳學歷（力）及以同等學力第六條資

格報考切結書(持此類學歷/力報考使用) 
填寫後請先上傳再郵寄親簽正本 

（一）郵寄方式：報名登錄完成後，於規定時間內列印「報名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A4(以

上)規格信封寄繳(請勾選寄繳內容)，務必保留封面上所有資訊，請勿任意裁切；

不另通知補寄，交寄兩日後可至報名系統「已完成報名登錄者查詢」查詢收件狀

態。 
1.掛號郵寄：資料裝袋彌封後掛號郵寄。 

2.自行送件：資料裝袋彌封後，於規定日期前於每日考生服務時間送交本校行政大樓六樓

AD6006室教務處招生試務組（當場不予審核或檢查）。 

（二）除需依專班規定上傳備審資料外，請另依報考學歷（力）上傳資料： 

報考學歷（力）別 應上傳學歷(力)資料 

國內大學校院畢

業(含應屆)學歷 
免上傳，依輸入之資料審查，錄取報到時再繳驗學歷(力)正本。 

境外學歷(力) 

國外/大陸/港澳 

＊除填寫簡章附表境外學歷（力）切結書，先上傳再郵寄親簽正本，如有

以下資料可一併檢附，如報名時尚未申請，請於錄取報到時繳驗正本： 

1. 國外學歷證件(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及歷年成績單（經畢業學校所在

地駐外館處查證）：非英語系國家另需附中譯本或英譯本 (須加蓋我

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或送我國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辦理公證)。 

2. 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錄：但申請

人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 

未加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者，可進入外交部領事事務局，參看「文件證



 

明」辦理驗證手續。 

＊以臺灣地區人民或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陸地區人民（含經許可在

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留或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持教育部認可之

大陸地區學歷報考者，請依教育部「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並檢具相關文件報考。 

＊教育部香港立案各院校學生經准入境，得憑教育部驗印之畢業證書或由學

校開具附核准入學學籍文號之四下肄業證明，經教育部駐港代表加蓋印章

後，先准予報考，持四下肄業證明報考者。報到時應繳驗正式畢業證書，

否則不准註冊。 

同等學力 

1. 僅未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業

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者，應上傳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2. 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

末日起算已滿一年者，應上傳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年成

績單。 

3. 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

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128學分以上者，應上傳年限證明文件及歷年成績單。 

4.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

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

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年

制專科學校辦理，應上傳「專科畢業證書」、「資格證明書」或「學力鑑

定通過證書」。 

5.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二、三等特種考試及格」、「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應上傳及格證書。 

6.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

驗三年以上，應上傳證書及工作證明；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

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

作經驗五年以上，應上傳證書及工作證明。 

7. 需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資格： 

(1)「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

任專業及技術教師」請填寫報考切結書，依其內容說明上傳資料，

再郵寄親簽正本。 

(2)「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請填寫審查申請表，並依其內容

說明上傳資料。 

＊以同等學力資格報考者，經錄取入學後，系所得視考生學業背景要求加

修部分大學部基礎學科。 

＊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中央暨地方機關公務人員薦任升等考試及格暨考

選部歷年來舉辦之各類升等升資考試及格者，不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

考。 

五、其他事項： 

（一）申請報名費免繳程序： 

1.須於報名取號截止前至報名系統選擇「免繳生」之「報名專用碼」。 

2.填寫簡章附表「報名費免繳申請表」，連同證明文件傳真至(07)525-2920(17:00

後傳真者請於次一上班日登錄)或拍照 E-mail 至考生服務信箱進行審核，逾時

不候。 

(1)(中)低收入戶：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之(中)低收入戶證明，不受理一般鄰里長核發之清寒證明。

如證明文件內無考生姓名或曾改名，請另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查驗。(2)特

殊境遇家庭學生：符合衛生福利部「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身份者，請

附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



 

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 

3.傳真後 2 小時若審核通過，即可上網登錄報名，本校不另通知。如仍無法登

錄，請於報名補登錄截止前與本校招生試務組聯繫(07)525-2140。 

4.如經發現偽造、假借或塗改證明文件等情事除不受理申請外，已註冊入學者將

追繳報名費用並移送相關單位舉報。 

（二）現役軍人、在營預官及常備兵、教師、中央警察大學、師範校院或教育學院系之

公費畢業生，報考及入學就讀碩士班應自行依相關法規或遵照所屬/上級機關之規

定辦理；錄取後能否就讀由考生自行負責，不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三）本項考試放榜後，考生之報名相關資料由業務單位存查一年後逕予銷毀，不予退

還。 


